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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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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人： 廣東聯塑科技，為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及在中國成立的外商獨資企

業，主要業務為生產及開發塑料管道、金屬塑料複合管道、塑料生產機

器、塑料模具及家居建材產品。

租期

租期由2012年5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為期32個月。

物業

該物業為建於佛山市順德區龍江鎮龍江社區居民委員會大壩工業園G03-2-1號地塊上

的部分廠房，總建築面積為46,052.39平方米。

物業用途

生產基地

終止

在下列情況下，租賃協議可由下列訂約方終止：

1. 雙方一致同意後；

2. 雙方無須承擔任何責任的下列自然災害行為：

(a) 由地震、火災等造成的任何不可抗力事情致使物業毀壞或受到其他損失；

(b) 建造物業的土地的土地使用權被依法收回；

(c) 物業因社會公共利益被依法徵用；或

(d) 物業毀壞或物業被鑑定為危險物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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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倘廣東聯塑機器出現以下情況，廣東聯塑科技可終止協議：

(a) 超過30天未能交付物業；

(b) 交付物業惟狀況不符合租賃協議條款，且對廣東聯塑科技的使用產生嚴重影

響；或

(c) 拒絕按租賃協議協定進行維修工作，致使廣東聯塑科技無法使用物業；

(4) 倘廣東聯塑科技出現以下情況，廣東聯塑機器可終止協議：

(a) 超過90天未能支付租金

(b) 未經廣東聯塑機器事先書面同意變動物業的用途；

(c) 未經事先同意拆除、變動或損壞物業的主要結構；

(d) 未經事先同意轉租物業；或

(e) 將物業用於非法活動。

優先購買權

倘廣東聯塑機器向任何第三方轉讓其於物業的權益，則廣東聯塑科技應擁有與第三

方相同條款的優先購買權。

公用事業安排

根據租賃協議，廣東聯塑科技將承擔所有第三方費用，包括水電費。由於廣東聯塑

科技在物業耗用的公用事業費用乃由有關政府機構向廣東聯塑機器（即物業的業主）

而非向廣東聯塑科技收取，故廣東聯塑機器將先支付有關公用事業費用，再由廣東

聯塑科技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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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上限

下文載列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8個月及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兩個年度租賃協議項

下擬進行的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

租賃協議 公用事業安排

項下的租金 項下的款項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上限 上限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止8個月 2,210,400 8,500,000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止年度 3,315,600 15,000,000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年度 3,315,600 18,000,000

租賃協議項下的租金的建議上限乃按租賃協議所收取的月租釐定。本集團已就租金

取得獨立合資格專業估值師廣東京信房地產土地評估有限公司的估值報告，於2012

年4月17日物業的每月租金估值為人民幣6元／平方米。該專業估值師採用的估值法

為市場比較法。公用事業安排項下的建議上限乃按本集團就該生產線過去公用事業

消耗量、產能計劃及有關政府機構對每度公用事業的年度費用增幅而釐定。

租賃協議及公用事業安排項下交易的理由及利益

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塑料管道及管件。本集團一直在物色合適地點作為生產

廠房及滿足本集團生產設施擴張的需要。董事認為物業接近本集團現有設施，故對

本集團而言為合適之選。

就公用事業安排而言，廣東聯塑科技應付廣東聯塑機器的款項應等於有關政府機構

就廣東聯塑科技在物業耗用的公用事業而收取的公用事業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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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等情況下，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租賃協議（包括租金及公用事業安

排）乃在本公司的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條款乃屬一般商業條款及經雙方按公

平原則磋商後訂立，而建議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且訂立租賃協議（包括租金及公用

事業安排）乃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與廣東聯塑機器的關係

廣東聯塑機器為黃先生間接全資擁有，而黃先生為本公司的主席及持有本公司已發

行股本約70%的控股股東。因此根據上市規則，廣東聯塑機器為本公司的關連人

士。

執行董事兼本集團行政總裁左滿倫先生及執行董事左笑萍女士分別為黃先生的內弟

及妻子。黃先生、左滿倫先生及左笑萍女士均被視為在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並已

在董事會會議上放棄就批准租賃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投票。

據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並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除上文所述外，概無其他董事

在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因此，概無其他董事須就有關交易的董事會決議案放棄投

票。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租賃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的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按年度

基準計算介乎0.1%至5%之間，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租賃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

易構成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須遵守申報及披露規定，但獲豁免遵守取得獨立股

東批准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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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國聯塑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

立的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第1.01條賦予該詞的涵義及上市規則

第14A.11條延伸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廣東聯塑機器」 指 廣東聯塑機器製造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的外商

獨資企業並由黃先生間接全資擁有

「廣東聯塑科技」 指 廣東聯塑科技實業有限公司，為本公司的間接全

資附屬公司及於中國成立的外商獨資企業

「租賃協議」 指 廣東聯塑機器與廣東聯塑科技就物業租賃於2012

年4月27日訂立的租賃協議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黃先生」 指 黃聯禧先生，本公司主席、執行董事及控股股東

「公用事業安排」 指 於租賃協議期間廣東聯塑科技所耗用公用事業的

費用補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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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 指 位於佛山市順德區龍江鎮龍江社區居民委員會大

壩工業園G03-2-1號地塊的部分廠房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股份」 指 本公司資本中每股面值0.05港元的股份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平方米」 指 平方米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中國聯塑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黃聯禧

香港，2012年4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黃聯禧先生、左滿倫先生、左笑萍女士、賴志強先生、孔兆聰先

生、陳國南先生、林少全博士、黃貴榮先生、羅建峰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林德緯先生；本公

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白重恩博士、馮培漳先生及王國豪先生。

* 僅供識別


